
建築管理處建照科 
股長 吳唯瑄

112年度新修訂建管法令
及重要函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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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年度發照統計                

貳、桃園市建築線指定或指示核發作業程序

參、無紙化申請書表系統

肆、預審無紙化審查系統

伍、禁限建圖資管理平台

陸、112年度相關函釋                             

柒、預計113年實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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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府核發之建築線指定（示）圖有效期限如下，逾期者
應重新申請建

築線指定（示）：
    (一)基地臨接已開闢完成之都市計畫道路者，自核准日
 起二年。
    (二)非屬前款之申請案，自核准日起一年。

六、已領得本府核發建築線指定（示）圖者，於都市計畫道
路、人行步道或廣場變更時，應重新申請建築線指定（示）。

修正第5點
考量相關開發許可、建築
許可案件於掛件申請前需
充分時間準備相關前置作
業，導致建築線指定（示）
圖容易超過有效期限八個
月而重新申請，考量道路
性質，故延長有效期限。

修正第6點
應重新申請指定建築線
之情形規定。

貳、桃園市建築線指定或指示核發作業程序
112 年 10 月 23 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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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無紙化申請書表系統

全面移轉

國土署舊版申請書表系統 桃園市新版無紙化申請書表系統

依據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國署建管字第1120520205號公文說明“新建築管理資訊系
統全面上線後，舊建築管理資訊系統申報端及審查端系統相關服務訂於113年7月1
日起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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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無紙化申請書表系統

無痛移轉 操作易上手

資訊即時透明

優點

V8.0 V88.0

舊系統資料均可匯入無紙化系統 操作方式不變，擴充更多功能

適用於所有有紙化及無紙化作業

適用性廣

即時查詢辦案進度及缺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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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預審無紙化審查系統

1. 審查流程透明化
2. 核定本數量不受限
3. 減少往返路程及資源浪費

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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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禁限建圖資管理平台

定位查詢
簡單易上手

圖層分類
靈活使用

管制查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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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農路不等於私設通路
100 年 12 月 2 日 農 水 保 字 第
1000168057號函示：「農地上農舍
為連接現有道路所需之農路，倘經認
定僅作為農舍通行之用，而非生產所
需者，應將此作為農舍通行用途之設
施，歸納為『農舍附屬設施』，於申
請興建農舍時一併提出，其面積應併
入興建農舍土地面積10%檢討。」

X 配耕地不得作私設通路
興建農舍之目的為「提供有心經營農
業者於該農地上興建具有放置農機具
兼具居住之需求，以便利其農事工
作」，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規
定略以：「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
面積未達0.25公頃者，不得分割。…」
係為避免放寬耕地分割限制後，造成
耕地過度。故須辦理變更使用執照後
剃除耕地面積才可辦理容許作私設通
路使用。

1. 需會辦主管機關農業局同意。

2. 限於以集村方式興建農舍或甲種、乙種、丙種、丁種建築用
地，因未面臨建築線，無道路可出入需要者。但位於全國區
域計畫規定之沿海自然保護區者，需經保護區主管機關許可。 

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農牧用地 容許作 私設通路之規定

陸、112年度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等函釋



學校用地範圍內增建幼兒園之防空避
難設備附建標準疑義
國土管理署112.11.09國署建管字第1120104372號函   
    
        查本部85年11月14日台內營字第8582070號函釋示：
「……幼稚園及托兒所……均屬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應依建
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41條第2款第4目規定其層數
在5層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上開函釋幼稚園及托
兒所檢討防空避難設備附建標準非採第141條第2款第3目學
校之附建標準，又幼稚園及托兒所現已改制為幼兒園，故仍
依本部上開函，幼兒園之防空避難設備附建標準應依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141條第2款第4目「供其他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其層數在五層以上者，按建築面積全部附建。」幼兒園如未
達上開第4目附建標準者，免予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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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取得土地前地上已領有
使用執照之農舍未經申辦拆除執照即
拆除完竣，嗣後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得
申請解除套繪管制之疑義
內政部112.10.3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8044號函   
    
 至若原領有使用執照之農舍已拆除不復存在，且該農舍
依建築法相關規定係屬應請領拆除執照者，則應查明違法拆
除建築物之行為人，若現行土地所有權人非行為人，應無代
行補辦拆除執照手續之義務。又該農業用地上原領有使用執
照之農舍既已滅失不復存在，是該土地所有權人得逕行申請
辦理解除套繪管制。



關於六層樓以上店鋪、集合住宅之建築物，其店鋪部分符合他棟化檢討
且屬1戶，得否適用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7條第1項第3款
規定，僅於地面層設置無障礙通路疑義
國土管理署112.10.31國署建管字第1120515130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167條第1項第3款所載：「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
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三、除公共建
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棟每層樓地板面積均未達一百平方公尺。」查同編第170條已明定
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屬公共建築物之範圍，合先敘明。

 有關該局來函所詢六層以上店舖、集合住宅的建築物因屬本編第170條規定之公共建築物範圍，爰無本編第16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適用，仍請依本編第10章無障礙建築物規定檢討設置無障礙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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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36條利用昇降設備之等候空間及
無障礙車位採機械式車位疑義
內政部112.10.11國署建管字第1120502629號函   
    
        有關全自動停車設備設置無障礙停車位1節，本署（前營建署）103年6月12日營署建管字第1030033997號函
（附件2）示：「……行動不便者如單獨行動，因汽車升降機未設置相關無障礙設施功能，易有操作及安全疑慮……，
故不宜由汽車用升降機進出停車場通達無障礙停車位。……」本部續於105年12月6日台內營字第1050817010號函
（如附件3）重申上開函示，並說明考量行動不便者操作與相關使用之安全性，目前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規定應設置之無障礙停車位，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規定辦理。至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
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0章無障礙建築物
（含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一部或全部之規定，合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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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調家電安裝與維修空間規劃設計指導原則」
內政部營建署112.08.14台內營字第1120809976號函   
    
        為提高國人生活品質、維護空調家電安裝與維修作業安全，本指導原則就
空調家電之選擇、安裝位置、施工及保養維護訂定相關注意事項，並於附錄提供
正確及錯誤樣態之圖例與說明，供從業人員及一般民眾空間規劃設計參考。

1.陽台安裝位置
錯誤，室外機散
熱效果不佳

2.露樑未設置欄
杆或隔柵，安全
性不足

3.露樑隔柵範圍
疊放室外機，難
以進行維護 

5.天井空間常會有強勁之
煙囪效應，空調機效能差、
安全維護不足

4.天井安裝多台
室外機造成通風
不良及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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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民宿6間客房以上是否屬建築法所稱供公
眾使用建築物認定疑義
內政部111.3.9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4387號函   
    
        有關供公眾使用建築物之範圍，依本部99年3月3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1045號令規定：「建築法第五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為供公
眾工作、營業、居住、遊覽、娛樂、及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其範圍如
下；同一建築物供二種以上不同之用途使用時，應依各該使用之樓地板面積
按本範圍認定之：……二十、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另依本部
107年4月24日台內營字第1070803969號令規定：「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
宅單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10個
以上床位之居室者，其使用類組歸屬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條
所定H-1組，並屬建築法第5條所稱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旨揭民宿建
築物倘為「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公寓）」或「集合住宅、住宅任一住宅單
位(戶)之任一樓層分間為6個以上使用單元(不含客廳及餐廳)或設置10個以上
床位之居室者」，方屬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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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23座談會邀專家學者及建築中心、發展協會、
物流業者等。

自動化倉儲&建築物防火避性能設計
內政部營建署111.5.30營署建管字第1110036480號函   
    
        查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0條係適用於工廠，自第270條修正說明「因應
現行工業生產製程愈趨自動化之需求，其自動化倉儲與倉庫已屬目前生產流
程之一環」即可窺之，其所稱倉庫，為與工廠生產製程有關之倉庫。故依現
行條文及本署上開93年5月27日及109年4月29日函，係指與工廠生產製程有
關之倉庫得為第79條之1第1項第2款之「建築物使用類組為C類之生產線部
分」，若非屬工廠，即非第270條所稱之「作業廠房」，亦不屬第79條之1
第1項第2款之「建築物使用類組為C類之生產線部分」，故非屬生產流程一
環之倉庫仍應依同編第79條規定按樓地板面積區劃。 

內政部營建署111.8.4營署建管字第1110048718號函   
   
         有關倉庫之防火區劃，本署111年5月30日營署建管字第1110036480
號函業已釋明，又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3條第1項規定：「……有關建築物
之防火及避難設施，經檢具申請書、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
書向中央主管建築機關申請認可者，得不適用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三章
第四章一部或全部，或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有關建築物防火避難一
部或全部之規定。」倘有大型智慧物流及自動化倉儲建築物按同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79條之規定區劃分隔確有困難者，得依上開總則編第3條規定檢
具申請書、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定書向本部申請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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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無限制，無須區劃
無須設置自動滅火設備

果菜市場

自動化倉儲&建築物防火避性能設計
果菜批發市場比照零售市場屬技則#第79條所列「其他似用途
建築物」免予防火區劃分隔

內政部111.3.2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03489號函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79條之1第1項規定：「防火構造
建築物供左列用途使用，無法區劃分隔部分，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
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
區劃者，不受前條第一項之限制：……二、建築物使用類組為C類之生
產線部分、D-3組或D-4組之教室、體育館、零售市場、停車空間及其
他類似用途建築物。」

 果菜批發市場之拍賣場供農產品批發拍賣使用，為利進卸貨、堆
放使用需有寬闊之作業環境，且常有大型車輛進出，空間使用特性上
需較上開條文第1項第2款所列零售市場更為暢通且連續之整體通視空
間，確無法區劃分隔。故果菜批發市場之拍賣場為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79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其他類似用途建築物」其無法區劃分隔部分，
以具有一小時以上防火時效之牆壁、防火門窗等防火設備與該處防火
構造之樓地板自成一個區劃者，不受第79條第1項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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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110.12.17
內授營建管字第1100819246號函

        此平面規劃方式，如消防搶救人
員自緊急用昇降機B到達該樓層，需通
過特別安全梯C之樓梯間始能到達A區
各戶，惟建築法規僅限制安全梯樓梯
間之防火門往避難方向應免用鑰匙即
可開啟，尚無禁止逆避難方向須以鑰
匙開啟之使用模式。
       
         確保消搶救人員搭乘任一緊急用
昇降機可順利於同樓層間移動以特別
安全梯C之樓梯間為2座緊急用昇降機
之排煙室A、B間唯一連通路徑之規劃
方式。不符技則#107條第1款第1日緊
急用昇降機之機間「除避難層、集合
住宅採取複層式構造者其無出入口之
樓樓層及整層非供居室使用之樓層外，
應能連通每一樓層之任何部分」。

樓梯間設2出入口
分別連通2座緊急
用昇降機之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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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局110.11.3 
桃地測字第1100085672號函

      連棟式透天住宅一樓室內設置

停車空間之建築物所有權登記為專
有或共用(約定專用)

      按「……依建物使用執照所附竣
工平面圖之紀載，公寓大廈之室內
法定停車位空間如不兼防空避難室
使用，其為地面層主建物建附建且
相連或上下直接連通，並有獨立出
入口通室外道路，且使用上之獨立
性及為區分所有之標的者，依上開
規定屬專有部分，該法定停車空間
於申辦建物所有權登記時，得併入
主建物內辦理測繪登記，其用途欄
依使用執照之記載填載。……」為內
政部 87年 11月 21日台內地字第
8790796號函所明定，是倘法定停
車空間符合前開號函釋要件，自得
併入主建物內辦理測繪登記為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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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上限200%

增加容積
捐建社會住宅
無償提供捷運設施
增設雨水溢流貯集設施
捐建重大建設需用土地
相關法令辦理容積移轉、增額容積等

建
築
線

地
界
線

桃園市政府111.3.31 
府都計字第11100678422號函

       已領得建造執照之建築基地，在不增加基地面積前

提下，依「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42-1申請增
加建築容積者，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請時之法令規定。

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 #42-1
        捐建社會住宅、無償提供捷運設施、增設雨水溢流
貯集設施、捐建重大建設需用土地及依相關法令辦理容
積移轉、增額容積等各項增加容積規定。

         建築基地依規定增加建築容積後，總容積合計仍不
得超過基準容積之二倍。

適用原建照執照申請
時之法令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
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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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3
以前地籍
分割土地

其他土地

鄰接土地
建築完成

作業廠房單層樓地板面積不
受小於150平方公尺之限制

內政部營建署111.6.6 
營署建管字第1110038391號函

          按「作業廠房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受前條第1項單層樓
地板面積之限制：一、中華民國82年4月13日以前完成地籍分割
之建築基地，符合直轄市、縣（市）畸零地使用規定，其可建築
之單層樓地板面積無法符合前條第一項規定。……」為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1條之1所明定。查增訂該條文之修正說
明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71條第1項自99年7月1
日修正施行迄今，迭有因都市計畫變更、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或
情況特殊等不可歸責於土地所有權人之事由，致無法符合該項單
層樓地板面積檢討之規定而無法建築者，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之
權益及公平、合法之使用，爰增訂不受第271條第1項單層樓地板
面積限制之規定。」先予敘明。

        有關合於第271條之1第1款「82年4月13日以前完成地籍分
割」之土地，符合直轄市、縣（市）畸零地使用規定，為上開第
271條之1第1款所列得不受第271條第1項「作業廠房單層樓地板
面積不得小於150平方公尺」限制之情形之一，該筆土地併同其
他土地為一宗建築基地申請建築，仍無法達單層樓地板面積150
平方公尺，且建築基地之鄰接土地已建築完成，揆諸第271條之1
立法意旨，仍屬合於該條第1款之情形，得不受第271條第1項單
層樓地板面積之限制。 21



桃園市政府111.6.29
府水防字第1110174472號函

經濟部111年6月23日經授水字第11120208810號函
       
        水利法第83條之7第4項規定略以：「出流管制計畫
書核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第一項土地
之開發或利用許可。」，查該項立法目的，係為確保土地
開發利用時留設足夠減洪空間，故明定出流管制計畫書核
定前，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不得逕行核發第一項土地之開
發或利用許可。

       考量出流管制計書係配合目的事業開發所為之淹水風
險管制措施，因開發利用類型眾多，且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規定之程序不同，故前揭「開發或利用之許可」，依據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第
2條第2項規定意旨，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其法令核准
工程開工。

核准開發或
利用許可

使用期間自主檢查
及監造查核

檢附文件:
1.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開
 發或利用許可文件。
2. 出流管制計畫書核定本。
3. 承辦監造之技師證書、執
 業執照及監造契約影本。

執照加註:
         本案開發基地達二公頃
，應於放樣勘驗前取得出流
管制計畫書核定函，並於核
定後三年內，向本府水務局
申報開工，出流管制設施完
工後，應向本府水務局申報
完工。

核定出流
管制計畫書

土地開發利用
2公頃以上

申報開工

完工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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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方挑空

內政部營建署111.6.29
營署建管字第1111132693號函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7條第1項第2
款規定：「戶外安全梯之構造：……（四）對外開口面
積（非屬開設窗戶部分）應在二平方公尺以上。」其立
法意旨係能使侵入梯間之高溫空氣及濃煙迅速逸散；本
署104年4月20日營署建管字第1042906247號函並釋
示「……戶外安全梯依上開規定，各樓層對外開口面積
（非屬開設窗戶部分）應在二平方公尺以上，並設於當
樓層，地下層亦同。……」。

         所詢建築物地上層之戶外安全梯對外開口開向天
井，梯間之高溫空氣及濃煙藉天井導引至另一樓層始能
藉天井上端逸，不符前揭戶外安全梯開設之對外開口應
設於當樓層之規定意旨。 戶外安全梯開

設之對外開口
應設於當樓層

上方
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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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高限制高度(絕對高度)

建管處111.11.10
桃建照字第1110090466號函

        機場禁限建管制範圍均應標示基地海拔高度
，並檢討建築物之絕對高度符合航高限制。

        建管自治條例#9基地現況圖應載明基地方
位、建築線、申請建築物及鄰房位置、騎樓、空
地、基地標高、排水系統及排水方向。

         近來查有部分建造執照申請案件所附圖說
因所載資訊不足，未標示基地相關高程及其與鄰
接道路高程之關係，致難以檢核相關高度限制之
正確性。

內政部營建署111.6.23
內授營建管字第1110811228號函

        按技則#59-1「停車空間應設置在同一基地
內。但二宗以上在同一街廓或相鄰街廓之基地同
時請領建照者，得經起造人之同意，將停車空間
集中留設。」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條之1第1款所明定，至裝卸位與停車位性質有
別，不適用上開集中留設之規定。

海拔高度+建築物高度<航高限制

海拔高度標示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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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111.6.23
營署建管字第1111084903號函

         按「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
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前項各款之建築物
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分別為建築技術規則
建築設計施工編（以下簡稱本編）第167條第1項及第2
項所明定。故如屬該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除應於建
築物地面層設置無障礙通路外，已無須再檢討本編第10
章各項設施。
        次依本編第167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建築物因
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
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
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其立法原意係針對新
建或增建建築物，尚須依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或依
第167條第1項僅檢討建築物地面層設置無障礙通路者
（依說明二已無須再檢討者已不再此限），如因建築基
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
設施確有困難，可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不適用本
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110.10.12
營署建管字第1100071804號函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47條規定：
「凡有居室之建築物，其樓地板面積達三十平方
公尺以上者，應設置廁所。但同一基地內，已有
廁所者不在此限。」另查同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
條規定：「建築物裝設之衛生設備數量不得少於
下表規定……」，並就建築物應設置之大便器、
小便器、洗面盆、浴缸或淋浴數量定有明文。故
有關廁所之設置係屬原則性之規定，至廁所內應
設置大便器及小便器數量，則依同規則建築設備
編第37條規定檢討。如有居室之建築物其樓地板
面積未達30平方公尺者，依法無須設置廁所，自
毋須依同規則建築設備編第37條規定檢討衛生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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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預計113年實行政策

⚫新版無紙化申請書表系統

⚫推動全面建造執照無紙化(包含雜項執照、拆除執照)

⚫預審10%變更全面無紙化

⚫套繪系統優化(法定空地分割線)

簡政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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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預審無紙化功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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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限建圖資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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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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